校政教〔2017〕9号

关于印发《河南农业大学本专科学生成绩自助

查询打印终端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学院、校直各单位：

现将《河南农业大学本专科学生成绩自助查询打印终端管理办法（试行）》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附件：本专科学生成绩自助查询打印终端管理办法（试行）

                                    河南农业大学

                                   2017年5月3日
附件

河 南 农 业 大 学

本专科学生成绩自助查询打印终端管理办法

（试行）
第一条  为适应当前教学管理技术的发展、满足我校人才培养模式和教学管理改革的需要，规范成绩单打印、在读证明管理，推进管理手段现代化，充分发挥本专科生自助查询打印终端功能效用，确保设备正常安全运行，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专科生成绩自助查询打印终端主要为在校学生提供基本信息、当前学期课表、成绩等查询服务，以及中（英）文在读证明、中（英）文成绩单等打印服务。

第三条  教务处负责本专科生成绩自助查询打印终端的日常管理和维护。信息化办公室负责本专科生成绩自助查询打印终端的网络方案审核和技术支持。

第四条  学生须使用本人有效证件（身份证、一卡通等）进行身份验证，并严格按照终端使用说明进行操作。未严格按照终端使用说明进行操作而造成的后果，由学生本人自行承担。

第五条  对在校的普通全日制本专科生，因各种原因需要在校期间学习成绩单、在读证明及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成绩证明者，只能通过成绩自助查询打印终端进行打印。学生在校期间使用成绩自助查询打印终端打印上述各类证明及成绩单免费的总份数不超过8份，超出部分由学生申请经学院审核同意后另行办理。

第六条  学生使用终端设备时不得在终端设备上涂写、刻画，更不得破坏终端设备。若发生损坏设备行为应照价赔偿，情节严重的，按校规校纪和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

第七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自颁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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